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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空气净化设备专业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同

方洁净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福

地大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云蝌蚪科技有限公司、中科铭新科

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苏州风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易态易优健

康科技有限公司、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卡丽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普瑞美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极客三个爸爸智能

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智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上品环境净化技术有限公司、江苏

万全科技有限公司、长沙蓝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飞利浦（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金士力佳友（天津）有限公司、北京钛洁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皓庭（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微生物研究所、

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北京简系呼吸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邓高峰、王鹏、袁剑敏、罗澜、刘宁、

宋贵清、佟昊、李薇、王宝艳、侯常靓、陈伟、李增和、关丽、田小兵、

高麟、高守勇、沈亚斌、严方升、戴赛鹰、唐海军、应夏君、黄海、

杨浩、熊雨昊、孔涛、杨晨、欧阳林、王成、徐国洋、李素娟、陈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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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动 防 霾 口 罩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动防霾口罩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技术

要求、测试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本标准适用于防护ＰＭ２．５颗粒物和其他类似粉尘的电动防霾

口罩。

本标准不适用于燃烧、爆炸、缺氧及逃生用口罩；在下雨、下雪

湿度过大天气情况下不宜使用；不适用于５岁以下儿童。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２６２６　呼吸防护用品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ＧＢ／Ｔ２９１２．１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１部分：游离和水解

的甲醛（水萃取法）

ＧＢ／Ｔ１２９０３　个体防护装备术语

ＧＢ／Ｔ１８６６４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ＧＢ３０８６４　呼吸防护　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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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电动防霾口罩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狀狋犻犺犪狕犲犿犪狊犽

依靠电动风机提供气流，克服呼吸阻力，保持微正压的过滤式

防霾口罩。

３．２

防护效果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犲犳犳犲犮狋

在规定条件下，口罩阻隔颗粒物的能力，用百分数表示。

３．３

最高送风量　 犿犪狓犻犿狌犿犪犻狉狊狌狆狆犾狔

在规定条件下，电动防霾口罩产生最高挡的送风量。

３．４

最低送风量　 犿犻狀犻犿狌犿犪犻狉狊狌狆狆犾狔

在规定条件下，电动防霾口罩产生最低挡的送风量。

４　分类和标记

４．１　分类

４．１．１　电动防霾口罩分类

Ｍ密合型：电动风机向呼吸器内送入干净空气，并从排气阀

排出呼气。

Ｋ开放型：电动风机向呼吸器内送入干净空气，从面部与面罩

之间排出呼气。

４．１．２　过滤单元的分类

Ｐ类：防颗粒物；

Ｈ类：兼有防化学污染物；

Ｆ类：复合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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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标记

４．２．１　标记方法

电动防霾口罩的标记方法如下：

ＫＺ







　

口罩

□








口罩分类（Ｍ／Ｋ ）

□


 过滤单元分类（Ｐ／Ｈ／Ｆ ）

４．２．２　标记示例

ＫＺＭＰ：表示密合型颗粒物防护口罩；

ＫＺＫＦ：表示开放型复合类防护口罩。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材料要求

５．１．１　在预期暴露的温度（－１０℃～４０℃）、湿度（≤９５％）条件

下，电动防霾口罩部件（不包括过滤单元）不应出现明显变形，部件

在内部也不应分离。

５．１．２　可能与佩戴者皮肤直接接触的部件，应采用不引起皮肤刺

激、对人体无害的材料。

５．１．３　产品的可清洗部件应能够承受制造商建议的清洗或消毒等

处理方法。

５．１．４　经过滤单元过滤后的气流中不应引入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或异味。

５．１．５　如采用印花布料等其他材料应按照ＧＢ／Ｔ２９１２．１的要求检测。

５．１．６　生产过程中应避免有害物质污染原材料。

５．１．７　产品包装前应净化消毒。

５．２　产品结构设计要求

５．２．１　应不易产生结构性破损，部件的设计、组成和安装不应对佩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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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者构成任何危险。

５．２．２　结构设计时，应考虑避免转动部件对佩戴者有可能造成伤害。

５．２．３　电动防霾口罩佩戴固定装置的设计应可调节，便于佩戴和

摘除，应能牢固地护住佩戴者口、鼻，且佩戴时不应出现明显的压

迫或压痛现象。

５．２．４　在佩戴、摘脱过程中，和佩戴者直接接触的部分不应有尖锐

边缘和毛刺。

５．２．５　如使用可更换部件的口罩应按照ＧＢ３０８６４的方便佩戴要

求设计。

５．２．６　应满足产品包装要求的最大及最小送风量，引入的气流不

宜直吹面部。

５．２．７　使视野满足大于或等于６０°的要求。

５．３　试运转

按照使用说明书操作，应能正常工作，并能完成使用说明书所

述功能。

５．４　防护效果分级

口罩的防护效果由高到低分为Ａ、Ｂ、Ｃ、Ｄ４个级别，各级别口

罩适用的环境空气质量见表１和表２。各级别口罩在相对应的空

气污染环境下应能降低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２．５）浓度至≤３５μｇ／ｍ
３

（空气质量指数类别良及以上）。

表１　不同防护效果级别适用的环境空气质量

防护等级 Ａ级 Ｂ级 Ｃ级 Ｄ级

适用环境空气

质量指数类别
严重污染

严重以下

污染
中度污染

中度以下

污染

ＰＭ２．５浓度

限值／（μｇ／ｍ
３）

≤３５０ ≤２５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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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防护效果级别口罩的防护效果要求

防护效果分级 Ａ级 Ｂ级 Ｃ级 Ｄ级

防护效果／％ ≥９０ ≥８５ ≥７５ ≥６５

５．５　内部质量

口罩应满足产品包装要求的最大及最小送风量，引入的气流

不宜直吹面部。内部质量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表３　内部质量指标

项目 要求

呼吸阻力／Ｐａ ≤８０

电池续航时间（低挡送风）／ｈ ≥４

５．６　噪声

按照附录Ｂ的方法检测。电动防霾口罩高挡运行时产生的噪

声，按照噪声分级，可将其分为Ⅰ、Ⅱ、Ⅲ、Ⅳ四级。各级对应指标

值见表４。

表４　噪声分级标准

噪声分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噪声／ｄＢ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５．７　电气部分

５．７．１　电气部分的设计不应产生对气流不当限制或使气流倒灌。

５．７．２　使用的电池设计应为液体不可溢出型。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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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３　使用的电池应提供短路保护措施。

５．７．４　应具备防止电池在充电时正负极反接的防错设计，充电过

程中应有对充电状态的指示，并应能提示以避免过度充电。

５．７．５　电池寿命，应满足放电３００次及以上，电量在８０％以上。

６　测试方法

６．１　检验样品

除非另有要求，对整套电动防霾口罩的所有测试需要两套

样品。

６．２　外观检!

外观检!应包括对口罩完整性的检查和对制造商提供的信息
和标识的检查。

根据各技术要求的需要，在进行实验室性能测试的前后，对样

品进行目测外观检查，并报告结果。检验光线以正常自然光为准，

如以日光灯照明时，照度不低于４００ｌｘ。

６．３　启动和运转

启动装置，调整装置到最大挡位，稳定运转１０ｍｉｎ后，切断电

源，停止运转，反复进行３次。

６．４　最大送风量和最小送风量

在室温和测试系统内外压差为零的状态下，测量经电动防霾

口罩过滤后的送风量。分别测试最高挡和最低挡的实际送风量。

６．５　颗粒物防护效果

颗粒物防护效果测试方法应按照附录Ａ执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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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噪声测试方法

电动防霾口罩噪声测试方法应按照附录Ｂ执行。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项目

电动防霾口罩的技术要求、测试方法及其他检验要求应符合

表５的规定。

表５　电动防霾口罩性能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

检验

型式

检验

技术

要求
测试方法

１ 外观 √ √ ５．２ ６．２

２ 试运转 √ √ ５．３ ６．３

３ 防护效果 — √ ５．４ ６．５

４ 风量 — √ ５．２ ６．４

５ 噪声 — √ ５．６ ６．６

７．２　出厂检验

７．２．１　每台电动防霾口罩需要经制造厂出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

格后，方可出厂。

７．２．２　出厂检验项目应按表５的规定进行。

７．２．３　对于成批生产的电动防霾口罩，应进行抽样检验，每批抽检

５％，但抽检数量不得少于３个，检验全部合格后方可出厂，若出现

不合格现象，则需要再次抽检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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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型式检验

７．３．１　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

品性能时；

ｃ）　正常生产时，每两年进行一次；

ｄ）　产品停产两年后，恢复生产时；

ｅ）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有较大差异、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时；

ｆ）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７．３．２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应按表５的规定项进行。

７．３．３　检验数量

在制造厂出厂合格品中抽取，抽样数量为每批抽检５％，但抽

样数量不得少于３个。

７．４　检验判定规则

７．４．１　以标准规定值作为合格判定值。

７．４．２　表５规定的检验项目中，不合格项有１项或超过１项者，则

判为不合格。

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８．１　标志

８．１．１　产品应有标志，应在外壁标明生产企业名称、商标及生产

日期。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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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２　交货时，应提供产品质量证书、产品说明书等，包括：

ａ）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

ｂ）　标准编号；

ｃ）　出厂日期；

ｄ）　产品数量；

ｅ）　检验结论；

ｆ）　由检验员签章的产品合格证；

ｇ）　产品说明书；

ｈ）　检验合格证。

８．２　包装

８．２．１　产品应采用塑料袋或其他防护材料包装。

８．２．２　包装好的产品，放在包装箱中应由软性材料垫实，包装箱应

捆扎牢固严密。

８．３　运输

８．３．１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底部应保持平整，产品按照规格尺寸整

齐堆放。

８．３．２　产品应采取遮盖措施，防止日晒雨淋。装卸、搬运时应小心

轻放，严禁抛掷。

８．４　储存

８．４．１　产品应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室内。

８．４．２　存放场地应坚固平整，不同规格尺寸、等级的产品应分别整

齐堆放。

８．４．３　产品在储运中应保证密封、不破损、不沾污、不受潮，注意防

火、防雨、防酸、防碱、避免强光直射。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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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颗粒物防护效果的测试方法

犃．１　原理

通过气溶胶发生器发生一定浓度及粒径分布的气溶胶颗粒，

以规定气体流量通过口罩，使用适当的颗粒物检测装置检测通过

口罩过滤前后的颗粒物浓度。通过计算气溶胶通过口罩后颗粒物

浓度减少量的百分比来评价口罩对颗粒物的防护效果。

犃．２　测试环境

温度为（２５±５）℃，相对湿度（４０±２０）％。

犃．３　防护效果测试装置

犃．３．１　防护效果测试装置示意图见图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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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１———测试仓；

２———被测样品；

３———头模呼吸管道；

４———吸入气体采样管；

５———环境气体采样管；

６———气溶胶浓度监测装置；

７———呼吸模拟器（纯吸气）。

图犃．１　防护效果测试装置示意图

犃．３．２　测试仓

拥有较大观察窗的可密闭仓室，大小应便于检测人员操作。

测试介质从仓的顶部均匀送入，测试结束后，由仓的底部开口

排出。

犃．３．３　气溶胶浓度监测装置

气体采样流量：（１～２）Ｌ／ｍｉｎ，采样频率≥１次／ｍｉｎ，动态范

围为（０．００１～１０）ｍｇ／ｍ
３，精度为１％。吸入气体采样管尽可能靠

近鼻孔部位，环境空气采样管位置距口罩口鼻部不大于３ｃｍ。

犃．３．４　试验建议头模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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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试验建议头模尺寸 单位为毫米

尺寸范围 小号 中号 大号

形态面长 １１３．０ １２２．０ １３１．０

面宽 １３５．０ １４５．０ １５４．０

瞳孔间距 ５７．０ ６２．５ ６８．０

　　注：具体要求参照ＧＢ／Ｔ１８６６４。

犃．３．５　呼吸模拟器

纯吸气状态。

犃．４　测试步骤

犃．４．１　检查测试装置，确认装置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犃．４．２　将口罩按照生产商使用说明牢固地佩戴在适当尺寸的头

模上，打开呼吸模拟器和气溶胶浓度监测装置。待示数稳定后，记

录通过头模呼吸管道进入头模的气体内颗粒物浓度（即口罩内颗

粒物的本底浓度犆０）。

犃．４．３　关闭呼吸模拟器，将测试介质导入测试仓内，使用气溶胶

浓度监测装置通过环境空气采样管监测仓内测试介质的浓度，打

开呼吸模拟器。

犃．４．４　使用气溶胶浓度监测装置记录仓内测试介质浓度犆１ 和通

过头模呼吸管道吸入气体中测试介质浓度犆２。

犃．４．５　持续１ｈ，监测整个测试过程中犆１ 和犆２ 的数值，计算该样

品的防护效果。

犃．５　防护效果计算

防护效果按式（Ａ．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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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犆１－犆２＋犆０）／犆１×１００％ ……（Ａ．１）

　　式中：

犆１———实验过程中测试仓内测试介质浓度，ｍｇ／ｍ
３；

犆２———实验过程中通过头模呼吸管道吸入气体内测试介质

浓度，ｍｇ／ｍ
３；

犆０———被测面罩内颗粒物本底浓度，ｍｇ／ｍ
３。

在最高挡状态下进行测试时，应同时监测犆１ 和犆２ 的数值，

并计算每个采样时刻样品的防护效果，以整个测试过程中所获得

的防护效果的最小值作为该样品的防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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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噪声测试方法

犅．１　测试设备

测试设备：声级计。

犅．２　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半消音室。

犅．３　测试步骤

犅．３．１　半消音室里，当样品关闭状态时，开启声级计，持续１０ｓ，读

取最大值，该值作为背景噪声。

犅．３．２　在样品正常工作状态时，声级计，在样品正面（测试点距离

与受试样品各表面应保持１５ｃｍ处）开启噪声仪，持续１０ｓ，读取

最大值。

犅．３．２　分别测试待测物的前后左右四个面发出的噪声，记录测试

数据。

犅．３．４　关闭样品，查看测试环境的背景噪声，确认其声压级比电

动防霾口罩噪声的测量值至少低１０ｄＢ（Ａ）；如果不符合此要求，

需调整背景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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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４　数据处理

取前后左右四个面所测量值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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